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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3889—1992 《油气井用电雷管通用技术条件》。与GB/T13889—1992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名称,将《油气井用电雷管通用技术条件》改为《油气井用电雷管》;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修改了 油 气 井 用 电 雷 管 的 分 类 形 式,增 加 了 油 气 井 用 磁 电 雷 管 的 相 关 内 容(见4.1,

GB/T13889—1992的3.1);
———修改了耐温耐压电雷管的温度与压力匹配参数(见表1);
———修改了油气井用电雷管的命名方式及命名示例(见4.2,GB/T13889—1992的3.2);
———增加了产品编码的相关内容(见5.2);
———将“安全电流(电压)”改为“最大不发火电流”,提高了产品最大不发火电流值(见5.5,

GB/T13889—1992的4.8);
———修改了发火的相关内容(见5.6,GB/T13889—1992的4.10);
———将“抗静电”改为“静电感度”,并增加了相关内容(见5.7,GB/T13889—1992的4.9)
———增加了“抗工频电”的相关内容(见5.8);
———将“输出”改为“起爆能力”,并修改了相关内容(见5.9,GB/T13889—1992的4.11);
———取消了“材料与零部件检验”(见GB/T13889—1992的5.1);
———增加了电阻测试的相关内容(见6.4,GB/T13889—1992的5.3);
———相关试验方法引用了现行试验方法标准(见第6章,GB/T13889—1992的第5章);
———修改检验规则,增加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数量、程序以及合格评定等规定,增加

了出厂检验的取样规定(见第7章,GB/T13889—1992的第6章);
———修改了包装的相关内容,补充了包装箱材质的相关要求,增加了包装检验的内容(见9.2,

GB/T13889—1992的7.2);
———增加了对运输的要求(见9.3);
———删除了附录B(见GB/T13889—1992的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民爆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物华巨能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曌、倪静玲、胡咏梅、张锋、龚康平、肖勇、刘天新、郭崇星、胡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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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气 井 用 电 雷 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气井用电雷管的分类和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油气井用电雷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13226 工业雷管铅板试验方法

GB/T14659 民用爆破器材术语

GA441 工业雷管编码通则

GA921 民用爆炸物品警示标识、登记标识通则

WJ231 震动试验机

WJ/T9010 工业雷管包装用瓦楞纸箱

WJ/T9031 工业雷管分类与命名规则

WJ/T9032 民用爆破器材术语、符号

WJ9042—2004 工业电雷管静电感度试验方法

WJ/T9043.1 工业电雷管温度和压力试验方法 第1部分:耐温试验

WJ/T9043.2 工业电雷管温度和压力试验方法 第2部分:耐温耐压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GB/T14659和 WJ/T903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抗工频电 resistpowerfrequency
电雷管输入端意外接入交流供电系统三相电源(380V/50Hz)时不发火的性能。

4 分类和命名

4.1 分类

4.1.1 油气井用电雷管按使用环境条件分为:

a) 油气井用耐温电雷管:温度分级为120℃、140℃、160℃、180℃、200℃、220℃、250℃、

28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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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油气井用耐温耐压电雷管:温度分级与4.1.1a)的规定相同,其压力分级为40MPa、60MPa、

80MPa、100MPa、120MPa、140MPa。油气井用耐温耐压电雷管的温度与压力匹配参数

见表1。
注:使用环境保持时间根据使用要求确定。

表1 油气井用电雷管的温度与压力匹配参数

温度

℃

压力

MPa

40 60 80 100 120 140

120 * * * * * *

140 * * * * * *

160 * * * * * *

180 * # * # * #

200 — * * # * #

220 — — * * * #

250 — — * * * #

280 — — — * * #

300 — — — * * #

  注:“*”为可采用的温度与压力匹配参数;“#”为可采用的温度与压力匹配常用优先系列。

4.1.2 油气井用电雷管按通电起爆方式分为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和油气井用磁电雷管两类:

a)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按其最大不发火电流和发火电流的大小分为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Ⅰ型和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Ⅱ型:

1)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Ⅰ型:最大不发火电流不小于0.2A(DC)、5min,发火电流应为0.8A~
1.2A(DC);

2)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Ⅱ型:最大不发火电流不小于1A(DC)、5min,发火电流大于

1.5A(DC)。

b)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按其抗静电能力分为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Ⅰ型和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Ⅱ型:

1)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Ⅰ型:抗静电能力大于等于10kV、小于25kV;

2)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Ⅱ型:抗人体静电应大于或等于25kV。

4.2 型号命名

4.2.1 油气井用电雷管的型号命名方法按 WJ/T9031的规定进行(见图1)。

4.2.2 油气井用电雷管分类代号见表2。

图1 油气井用电雷管型号命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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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油气井用电雷管分类代号

序号 名称 代号

1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Ⅰ型 ZP

2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Ⅱ型 ZD

3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Ⅰ型 CP

4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Ⅱ型 CD

4.2.3 油气井用电雷管型号命名示例如下:

a) ZDW180/2h—Y60油气井用电雷管,表示耐温180℃/2h、耐压60MPa的油气井用普通电

雷管Ⅱ型。

b) CDW180/2h油气井用磁电雷管,表示耐温180℃/2h、耐压60MPa的油气井用磁电雷管

Ⅱ型。

c) CPW180/2h—S油气井用磁电雷管,表示耐温180℃/2h、秒延期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Ⅰ型。

5 要求

5.1 外观

壳体不应有裂缝、砂眼、锈蚀和浮药;脚线不应有绝缘层破损和芯线锈蚀。

5.2 编码

壳体外表面上应有符合GA441规定的编码标识,编码应清晰无歧义。

5.3 尺寸

油气井用电雷管的外形尺寸应符合相应产品图样的要求。

5.4 电阻

油气井用电雷管的电阻应符合相应产品规范的要求。

5.5 最大不发火电流

5.5.1 在室温环境(15℃~35℃,相对湿度30%~75%,下同)下,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Ⅰ型的最大不

发火电流应不小于0.2A(DC)、5min。

5.5.2 在室温环境下,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Ⅱ型的最大不发火电流应不小于1A(DC)、5min。

5.6 发火

给油气井用电雷管施加规定的发火刺激时,应发火。

5.7 静电感度

5.7.1 用充电到25kV±0.5kV的500pF±25pF电容器,通过5kΩ±0.5kΩ电阻对油气井用普通电

雷管和油气井用磁电雷管Ⅱ型短路的发火脚线与壳体之间放电时,不应发火,并应满足5.6的要求。

5.7.2 用充电到10kV±0.5kV的500pF±25pF电容器,通过5kΩ±0.5kΩ电阻对油气井用磁电雷

管Ⅰ型短路的发火脚线与壳体之间放电时,不应发火,并应满足5.6的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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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抗工频电

在油气井用磁电雷管的输入端施加三相电源工频电时,不应发火。

5.9 起爆能力

5.9.1 不同直径与药量的油气井用电雷管发火后,在符合GB/T13226材质要求和附录A规定药量所

对应厚度的铅板上的炸孔直径应大于油气井用电雷管的外径。

5.9.2 有连接管或耐压外壳的油气井电雷管发火后,应能可靠引爆与其配套使用的油气井用导爆索。

5.10 抗震性能

将油气井用电雷管水平放置,在落高为150mm±2mm,频率为(60±1)次/min的条件下,连续震

动10min不应发火,不应发生结构损坏、短路、断路和电阻不稳等现象,并应满足5.4、5.6和5.9的要求。

5.11 耐温性能

油气井用耐温电雷管在规定的温度下,保持规定的时间,不应发火,结构不应破坏,并应满足5.4、5.6
和5.9的要求。

5.12 耐温耐压性能

油气井用耐温耐压电雷管在规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保持规定的时间,不应发火,结构不应破坏,
并应满足5.4、5.6和5.9的要求。

5.13 耐低温与防潮性

油气井用电雷管在-40℃±3℃下保持2h,然后升至室温保持30min,再放入室温下相对湿度

95%的环境中保持24h,不应发火,不应断桥,脚壳间不应短路,结构不应破坏,并应满足5.4、5.6和5.9
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目视检查。

6.2 编码

目视检查。

6.3 尺寸

用精度为0.02mm的量具测量。

6.4 电阻

6.4.1 仪器

6.4.1.1 用精度不超过测量值2%的电阻测量仪测量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的电阻。

6.4.1.2 用磁电雷管专用电阻测量仪测量油气井用磁电雷管的电阻。磁电雷管专用电阻测量仪的最大

空载测试电流应小于50μA,最大检测电流应小于50μA;工作电压应为9V,电池电压应为12V。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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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试验程序

6.4.2.1 油气井用电雷管电阻测量接线见图2。

  元件:

1———电阻测量仪;

2———安全防护装置;

3———油气井用电雷管。

图2 油气井用电雷管电阻测量接线图

6.4.2.2 将试样在20℃±5℃的条件下存放2h后待用。
6.4.2.3 接通电阻测量仪,待其稳定后进行校准调试;油气井用电雷管的测量电流应不大于10mA或

电火工品最大不发火电流的10%中较小者。
6.4.2.4 在规定的安全防护下,将试样接入测量回路。
6.4.2.5 接通测量开关,测量试样电阻并记录测量值;油气井用电雷管的测量时间应不大于60s。
6.4.2.6 断开测量开关,取下试样,放到安全处。

6.5 最大不发火电流

在室温条件下,按图3连接测试线路,通以5.5规定的最大不发火电流,检查其发火情况。

元件:

E ———直流电源;

K1———电源开关;

R1———滑线电阻;

K2———水银开关;

R2———标准电阻箱;

A———电流表;

D ———电雷管。

图3 最大不发火电流试验和发火试验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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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发火

6.6.1 按图3连接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发火线路,按照规定的发火刺激进行试验。

6.6.2 按图4连接油气井用磁电雷管发火线路,给磁电雷管起爆仪充电至150V±10V,线路中串联一

个10W以上、200Ω±10Ω的电阻,引爆油气井用磁电雷管,检查其发火情况。

  元件:

R———熔断器。

图4 磁电雷管发火试验原理图

6.7 静电感度

按5.7的规定和 WJ9042—2004中8.1规定的固定电压法进行。

6.8 抗工频电

在室温环境下,按图5连接测试线路,接通开关,检查试样发火情况。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为

2A±0.5A。

  元件:

F———熔断器。

图5 抗工频电试验原理图

6.9 起爆能力

6.9.1 铅板试验

按GB/T13226的规定进行。

6.9.2 引爆导爆索试验

截取100mm±5mm配套使用的油气井用导爆索插入油气井用电雷管连接管内并固定,按6.6的

方法发火后,检查导爆索引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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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抗震性能

6.10.1 装置

震动试验机:符合 WJ231的要求。
时间继电器或计时器:计时误差不大于0.5min。

6.10.2 试验程序

6.10.2.1 对试样进行试验前检查并记录。

6.10.2.2 将试样装入包装盒,再将包装盒按水平方向装入震动箱并将震动箱内空隙塞紧,压紧箱盖。

6.10.2.3 将装有试样的震动箱固定在震动试验机的上板上。

6.10.2.4 启动震动试验机并计时;达到5.10要求的震动时间时关闭震动试验机,卸下震动试验箱,
取出试样。

6.10.2.5 对试样进行试验后的检查并记录。

6.11 耐温性能

按5.11的规定和 WJ/T9043.1的规定进行。

6.12 耐温耐压性能

按5.12的规定和 WJ/T9043.2的规定进行。

6.13 耐低温与防潮性能

6.13.1 装置

试验用低温试验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最低温度不高于-60℃;

b) 温度偏差不大于±3℃;

c) 温度均匀度不大于2℃;

d) 温度波动不大于±1.0℃。

6.13.2 试验程序

6.13.2.1 将油气井用电雷管放入低温试验箱内。

6.13.2.2 以3℃/min~5℃/min的速度降温至-40℃±3℃,恒温保持2h。取出产品,在室温下存

放30min。

6.13.2.3 将油气井用电雷管装在网盘式产品架上,放入室温和相对湿度不小于95%的试验箱内,保持

24h取出产品,在室温下存放至少2h。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油气井用电雷管的检验分类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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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型式检验

7.2.1 检验时机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设计定型;

b) 生产定型;

c) 结构、主要原材料和重要工艺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d) 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

7.2.2 检验项目

油气井用电雷管型式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油气井用电雷管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检验项目

油气井用电雷管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1 外观 √ √ 5.1 6.1

2 编码 √ √ 5.2 6.2

3 尺寸 √ √ 5.3 6.3

4 电阻 √ √ 5.4 6.4

5 最大不发火电流 √ — 5.5 6.5

6 发火 √ √ 5.6 6.6

7 静电感度 √ √ 5.7 6.7

8 抗工频电 — √ 5.8 6.8

9 起爆能力 √ √ 5.9 6.9

10 抗震性能 — — 5.10 6.10

11 耐温性能 √ √ 5.11 6.11

12 耐温耐压性能 √ √ 5.12 6.12

13 耐低温与防潮性能 √ √ 5.13 6.13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7.2.3 检验数量和程序

油气井用电雷管型式检验数量为200发。检验程序见表4和表5,检验分为4组,各组检验项目按

自上而下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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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型式检验数量和程序

序号 检验项目

数量

发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50 50 50 50
总数

1 外观 ● ● ● ● 200

2 编码 ● ● ● ● 200

3 尺寸 ● ● ● ● 200

4 电阻 ● ● ● ● 200

5 抗震性能 ● — — — 50

6 电阻 ● — — — 50

7 最大不发火电流 — ● — — 50

8 耐低温与防潮性能 — ● — — 50

9 电阻 — ● — — 50

10 静电感度 — — ● — 50

11 耐温性能或耐温耐压性能 ●25 — ●25 — — — 50

12 电阻 ● — ● — ● — 100

13 室温发火、起爆能力 — ●25 — ●25 ● ● 150

14 耐温性能或耐温耐压性能后发火、起爆能力 ● — ● — — — 50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表5 油气井用磁电雷管型式检验数量和程序

序号 检验项目

数量

发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50 50 50 50
总数

1 外观 ● ● ● ● 200

2 编码 ● ● ● ● 200

3 尺寸 ● ● ● ● 200

4 电阻 ● ● ● ● 200

5 抗工频电 — — — ● 50

6 抗震性能 ● — — — 50

7 电阻 ● — — — 50

8 耐低温与防潮性能 — ● — — 50

9 电阻 — ● — — 50

10 静电感度 — — ● — 50

11 耐温性能或耐温耐压性能 ●25 — ●25 — — — 50

12 电阻 ● — ● — ● — 100

13 室温发火、起爆能力 — ●25 ●25 ● ● 150

14 耐温性能或耐温耐压性能后发火、起爆能力 ● — ● — — — 50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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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判定规则

表3中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时,判定油气井用电雷管通过型式检验。如前三项非破坏性项目不

符合要求,则允许全数退回剔除不合格品后重新提交检验。其他项目不符合要求,则判定未通过型

式检验。

7.3 出厂检验

7.3.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6。

表6 油气井用电雷管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油气井用

普通电雷管

油气井用

磁电雷管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1 外观 ● ● 5.1 6.1

2 编码 ● ● 5.2 6.2

3 尺寸 ● ● 5.3 6.3

4 电阻 ● ● 5.4 6.4

5 抗震性能 ● ● 5.10 6.10

6 最大不发火电流 ● — 5.5 6.5

7 静电感度 ● — 5.6 6.6

8 耐温性能或耐温耐压性能 — ● 5.11或5.12 6.11或6.12

9 室温发火、起爆能力 ● — 5.8、5.9 6.8、6.9

10 耐温性能或耐温耐压性能后发火、起爆能力 — ● 5.8、5.9 6.8、6.9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7.3.2 组批规则

提交检验的批应是由按同一产品图样、相同工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油气井用电雷管组成。同一

批次的油气井用电雷管所用的起爆药不应超过三个批次,炸药不应超过两个批次。批量应符合

GB/T2828.1的规定。

7.3.3 抽样方案和质量接收水平

出厂检验采用GB/T2828.1逐批检验二次正常抽样方案,质量接收水平见表7。检验程序应符合

相应产品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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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油气井用电雷管出厂检验不合格分类、抽样方案和质量水平

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抽样方案

AQL 检验水平
抽样方案类型

1 外观
B类不合格:有砂眼、裂缝、锈蚀、浮药、

绝缘层破损
0.4

2 编码 C类不合格:无编码标识或编码标识不清 1.5

3 尺寸 C类不合格:尺寸超差 0.4

4 电阻
B类不合格:断路、短路、电阻值不合格 0.25

C类不合格:电阻值超差 0.65

Ⅱ

二次抽样

二次抽样

二次抽样

二次抽样

二次抽样

5 抗震性

A类不合格:试验时发火 20/0,1 一次抽样

B类不合格:结构损坏、短路、断路、电阻

值不稳定
20,20/0,2;1,2 二次抽样

6 最大不发火电流a A类不合格:试验时发火 20/0,1 一次抽样

7 抗静电 B类不合格:不符合4.6的要求 30,30/0,2;1,2 二次抽样

8 耐温性或耐温耐压性b

A类不合格:发火 20/0,1 二次抽样

B类不合格:断路、结构损坏 20,20/0,2;1,2 二次抽样

C类不合格:轻微变形 20,20/0,3;1,3 二次抽样

9 发火

室温发火 B类不合格:瞎火 1.0 Ⅰ 二次抽样

耐 温 性 或 耐 温

耐压性后发火
B类不合格:瞎火 1.5 Ⅰ 二次抽样

10
起爆

能力

铅板炸孔
B类不合格:爆炸不完全、铅板炸孔直径

小于雷管装药外径
1.0 Ⅰ 二次抽样

引爆导爆索 B类不合格:导爆索未被引爆或爆炸不完全 1.0 Ⅰ 二次抽样

  注:“A类”为致命缺陷;“B类”为严重缺陷;“C类”为一般缺陷。

  a 表示油气井用磁电雷管不需检验的项目。
b 表示油气井用普通电雷管不需检验的项目。

7.3.4 取样

外观质量所需的样本从提交的检验批中随机抽取;其他项目的检验从外观质量合格的样本中随机

抽取。样本量不足时,可以从该批中另取样本补足检验所需的样本。

8 标志

8.1 产品内包装上应有包括以下内容的标志:
a) 产品名称及规格型号;
b) 批号、箱号;
c) 产品数量;
d) 生产单位名称及地址;
e)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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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产品包装者;

g) 符合GA441规定的产品信息条形码。
8.2 产品外包装箱上除应有包括8.1内容的标志外,还应包括以下标志:

a) 符合GB190规定的“爆炸性物品”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b) 符合GB/T191规定的“易碎物品”和“怕雨”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c) 符合GA921规定的警示标识。

9 包装、运输与贮存

9.1 包装

9.1.1 内包装

将一定数量的油气井用电雷管每发的脚线短路后,装入防静电包装袋封口或装入纸盒内蜡封,油气

井用电雷管在内包装中应被固定,内包装上应有符合8.1的标志。

9.1.2 外包装

9.1.2.1 将装好内包装的油气井用电雷管装入木箱或胶合板箱、木纤维板箱等外包装箱内,内包装在外

包装箱内应被固定。

9.1.2.2 外包装内应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等。

9.1.2.3 外包装箱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木箱应用厚度不小于14mm的木板制成;

b) 胶合板箱应用厚度不小于9mm的胶合板制成;

c) 木纤维板箱应用厚度不小于14mm,宽度不小于50mm的木条和厚度不小于3mm的木纤维

板制成;

d) 木板、胶合板和木纤维板不应有腐朽、潮湿、开裂等现象;箱的内外不应有铁钉突出;

e) 纸质包装箱的质量应符合 WJ/T9010的要求;
f) 产品外包装箱上应有符合8.2规定的标志。

9.2 包装检验

9.2.1 检验项目

油气井用电雷管包装检验项目见表8。

表8 油气井用电雷管包装检验抽样方案

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AQL值 检验水平 抽样方案类型

1 标志

2 产品数量

3 合格证、说明书

B类不合格:产品内外包装标识内容不全,产
品数量有误,未带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2.5 Ⅰ 一次抽样

4 包装质量
C类不合格:外包装标识不清,包装箱有破

损、腐朽、潮湿、开裂、箱内有铁钉突出等
4.0 Ⅰ 一次抽样

9.2.2 抽样

按GB/T2828.1进行抽样,所需样本从提交的检验批中随机抽取,允许在包装过程中取样。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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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等见表8。

9.2.3 判定规则

包装检验不合格分类、检验水平、质量可接收水平(AQL值)见表8。

9.2.4 检验方法

目视检查。

9.3 运输

油气井用电雷管的运输应符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

9.4 贮存

油气井用电雷管应在包装状态下贮存于通风良好、干燥、防火、防盗等符合相关要求的库房内。保

质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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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油气井用电雷管输出试验铅板厚度选择

  油气井用电雷管进行铅板输出试验时铅板厚度的选择见表A.1。

表 A.1 铅板厚度的选择

序号
装药直径

mm

总装药量

mg

选用铅板厚度

mm

1 6.0~7.0 250~330 4.0

2 6.0~7.0 >330~800 5.0

3 >7.0 >8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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